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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贫困有关的各项目标，尤其是其目标 1“至迟到

2015 年把贫困人口数目减半”和目标 7 具体目标

7(d) “最迟至 2020 年显著改善至少 1 亿贫民窟居住

者的生活”， 

还确认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

国人类住区会议(人居二)呼吁改善贫民窟居住者的

生活，并妥善管理城市以预防贫困的城市化，66   

赞扬  执行秘书与英联邦地方政府论坛和

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共同协作在 2007 年举行的

第二次《太平洋城市议程》区域讲习班上采取的相

关举措。这些举措的目的是进一步完善《太平洋城

市议程》，重点处理体制框架、城市住所、城市环

境和城市生活质量问题，并赞扬执行秘书决定将秘

书处太平洋次区域办事处作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太平洋方案主管的东道机构，以便加强次区域

合作和协作， 

注意到  澳大利亚政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人居署)和澳大利亚规划研究所为设立太平洋

岛屿规划者协会所提供的支助， 

还注意到  2007 年举行的、旨在制订一个

区域行动框架以确定《太平洋城市议程》近期优先

事项的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和人居

署的支助，其旨在确定的近期优先事项包括：加强

用以制订和落实与国家规划和预算进程有关的政

策、监管和立法框架的体制、在各相关行业机构的

各级政府与发展伙伴之间开展协作，以指导城市政

策和计划的执行，并开展规划和相关机构和专业团

体的能力建设， 

进一步注意到  太平洋岛国人口尤其是其

城市人口的继续增加、相关地方和中央政府和民间

社会所面临的规划和管理挑战、以及在贫困城市社

区提高社区凝聚力和处理社区发展和生计需求的

必要性，并认识到城乡结合部的重要性， 

认识到  许多太平洋城市容易受到气候变

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并需要未雨绸缪，制订灾害

管理和减灾计划， 

注意到  英联邦地方政府论坛太平洋项目

为加强地方治理工作所采取的相关举措、联合国人

类住区规划署在一些太平洋岛国针对国家城市形

象所采取的相关举措、以及由各相关发展伙伴和太

 

                                                
66  见《联合国人类住区会议(住区二)的报告，伊斯坦布

尔，1996 年 6 月 3-14 日》(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97.IV.6)。 

平洋岛国所采取的相关举措，包括巴布亚新几内

亚，就制订城市化的国家政策，就瓦努阿图的城市

化国家政策草案、就萨摩亚规划和城市管理机构、

以及就执行斐济城市政策行动计划所采取的各项

相关举措，  

1. 请  执行秘书与人居署和其他相关

联合国实体合作，继续支持太平洋成员和准成员，

与相关的区域和发展合作伙伴协作，执行《太平洋

城市议程》和《区域行动框架》，  

2. 邀请  各相关伙伴机构，包括相关

区域组织，向成员和准成员提供技术和财政支助，

以便开展合作，共同执行《太平洋城市议程》和《区

域行动框架》； 

3. 请  执行秘书支持成员和准成员评

估执行《太平洋城市议程》的进展情况，并在 2010 
-2011 两年期期间举行一期次区域讲习班，以便相

互交流经验和了解能力建设需求，并向经社会第六

十八届会议汇报这一活动所取得的成果。 

2010 年 5 月 19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6/8 

审查关于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设立亚洲及太平洋

信息通信和空间技术辅助灾害管理中心的提案67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经社会在其 2009 年 4 月 29 日关于审

查有关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设立亚洲及太平洋信

息通信和安全技术辅助灾害管理中心的可行性研

究操作细节问题的第 65/5 号决议中注意到，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要求有更多的时间向经社会提

供在经社会 2008 年 4 月 30 日关于审查有关在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设立亚洲及太平洋信息通信和空间

技术辅助灾害管理中心的可行性研究操作细节问

题的第 64/10 号决议第 1 段中所要求提供的补充资

料， 

赞赏地注意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动慷

慨地表示愿意担任这一拟议灾害管理中心的东道

国，并对依照第 64/10 号决议第 1 段中的相关要求

所报告的、在此项审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

迎， 

 
67  见上文第 110 至 1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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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邀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 

(a) 向经社会提供其第 64/10 号决议第 1
段中所要求提供的补充资料； 

(b) 考虑在与秘书处进行协商的基础上

对其决议草案进行修订，以便在其中增列第 64/10
号决议第 1 段中所要求进行的审查的结果，供提交

经社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审议； 

2. 请 执行秘书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

此项提案的操作细节进行审查过程中根据该国提

出的要求向它提供技术协助。 

2010 年 5 月 19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6/9 

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全面有效落实《北京行动纲

要》及其区域和全球成果68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动纲要》、69 
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所取得的各项成

果，70

重申 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包括《联合

国千年宣言》所载目标中提出的、关于促进男女平

等和增强妇女权力的呼吁，71

回顾 其 2005 年 5 月 18 日关于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后续行动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成

果的第 61/10 号决议， 

认识到 要在持续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的基础上根除贫困，便需要妇

女参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男女作为以人为本的

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和受益者享有平等机会和全

面平等的参与， 

强调 全面有效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促进两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力及其参与、以

 

                                                

68  见上文第 122 至 137 段。 

69  《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15 日，

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96.IV.13)，第一章，

决议 1，附件一和二。 
70  大会第S-23/2 号决议，附件和第S-23/3 号决议，附件。 
71  见大会第 55/2 号决议。 

及使性别观念主流化，对于推进切实落实包括《千

年宣言》中所载目标在内的各项国际商定发展目标

和联合国峰会、会议和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十分

重要，   

欣见 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为

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十五周年所通过的宣言， 

赞成 2009 年 11 月 16-18 日在曼谷举行的、

《北京行动纲要》区域执行情况及其区域和全球成

果的亚太高级别政府间审评会议的报告72  和《北

京+15 曼谷宣言》，73   

欣见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结束以来在两

性平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但对亚太区域在实现增

强妇女经济和政治权力方面所面对的各项重大挑

战和障碍表示关切， 

认识到 民间社会、特别是妇女组织和其他

非政府组织在落实《北京行动纲要》方面的作用和

贡献，并鼓励它们继续参与其间， 

赞扬 执行秘书重新设立区域协调机制两

性平等和增强妇女权力问题专题工作组，并认为这

有助于联合国区域合作伙伴在提高妇女地位和两

性平等作为促进本区域可持续的和具有包容性的

发展的一种手段方面加强协调和凝聚力， 

1． 重申 经社会在支持落实《北京行动

纲要》1  和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70 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呼吁 所有成员和准成员采取进一步

行动，以确保全面有效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

要》、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千年宣

言》71 和《北京+15 曼谷宣言》73 中所作出的各项

承诺； 

3． 鼓励 各成员和准成员、以及各机构、

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及私营部门，向亚太区域国

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支助，

以协助它们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大会第

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和《北京+15 曼谷宣言》； 

4． 请 执行秘书： 

(a) 加强经社会在支持各成员和准成员

落实《北京行动纲要》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

议成果方面的作用，并采取《北京+15 曼谷宣言》

中所规定的行动； 

 
72  见E/ESCAP/66/14 和Corr.1。 
73  同上，第一章。 


